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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7/2021_2022__E5_B1_B1_

E8_A5_BF_E5_A4_AA_E5_c38_537703.htm 根据山西省教育厅

《关于安排2009年教师资格教育理论考试的通知》（晋教

人[2008]79号）精神和全省实施教师资格制度的工作要求，现

将太原市2009年教师资格教育理论考试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参加教师资格教育理论考试人员范围 在学期间未修学教

育学、教育心理学课程或在学期间修学过教育学、教育心理

学课程但成绩不合格的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非学前教育

专业或者非幼儿师范学校幼儿教育专业毕业，现申请认定幼

儿园教师资格的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人员；非小学教育专业

或者非中等师范学校师范教育专业毕业，现申请认定小学教

师资格的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人员；参加省教育厅教师资格

认定指导中心组织的教师资格教育理论考试成绩不合格人员

。 申请认定高中教师资格的人员，其前期学历为师范教育类

专科毕业且在学期间修学教育学、教育心理学课程成绩合格

，后取学历为师范教育类本科毕业，可免于教师资格教育理

论考试。 具有高等学校拟聘任副教授以上教师职务或具有博

士学位者可免于教育学、教育心理学考试。 所有申请认定教

师资格的人员修学教育学、教育心理学课程且成绩合格与否

，以申请人的档案记载为准。 二、教育理论考试科目与参考

用书 申请认定幼儿园教师资格教育理论考试的参考用书为教

育部规划教材《幼儿教育学基础》、《幼儿心理学》（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申请认定小学教师资格教育理论考

试的参考用书为教育部人事司、教育部考试中心制定的《教



育学考试大纲》和《教育心理学考试大纲》（适用于小学教

师资格申请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申请认定初级

中学、高级中学、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教育理论考试参考

用书为教育部人事司、教育部考试中心制定的《教育学考试

大纲》（适用于中学教师资格申请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和《教育心理学考试大纲》（适用于中学教师资格申

请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今年仍将在教育学、教

育心理学考试试题中增加教师职业道德内容。考试参考用书

为《新世纪教师职业道德修养》（连秀云主编，教育科学出

版社出版）。 以上各类参考用书不组织统一征订。 三、考试

具体事宜 1.申请幼儿园、小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中等

职业学校教师资格教育理论考试报名时间定于2009年2月10

日2月13日，报名地点：太原市财政金融职业中专学校西院（

原八中，西羊市街19号），报名人员需携带本人毕业证（原

件、复印件，2009年应届毕业大学生提供现就读学校出具的

应届毕业及学历的证明）、户口簿（原件、复印件）、身份

证（原件、复印件）、一寸近期免冠红色同底照片3张、考试

费（每科25元，共50元）。 2.教育理论考试时间定于2009年3

月22日上午举行，考试形式为闭卷、笔试，各科满分均为100

分。各科成绩全部合格（成绩均达60分以上）或单科成绩合

格的人员，由省教育厅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和相应的教师

资格认定机构核发《山西省教育厅教师资格认定教育学、教

育心理学合格证》和《单科合格通知》。《山西省教育厅教

师资格认定教育学、教育心理学合格证》和《单科合格通知

》有效期为5年，5年内未取得教师资格的应重新参加考试。

3.各县（市、区）教育局，各学校（单位）接到本通知后要



充分做好宣传工作，向所在系统、单位人员、大中专学校在

校学生和社会人员广泛宣传教师资格认定的条件、程序，使

有志从事教师职业、符合法定条件的人员能够及时了解有关

信息，踊跃报名。 4.申请高等学校教师资格教育理论考试报

名工作由省教育厅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统一组织安排。 5.

有关本次考试的日程安排及其它事宜，将以公告的方式及时

在太原市教育信息网站上公布，请各单位和报名人员及时查

询。太原市教育局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